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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对外重大投资事项，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

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745）自

2016 年 7 月 15 日下午 13：00 起停牌。详见公司 2016 年 7 月 15 日披露的《关

于筹划重大投资事项的停牌公告》（编号：2016-048），2016 年 7 月 22 日披露的

《关于筹划重大投资事项停牌进展公告》（编号：2016-051）。根据事项进展，公

司确认本次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7 月 29

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披露了《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编号：2016-058），2016 年 8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编号：2016-060）。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主要交易对方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交易对方为义乌和谐明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和谐明芯”），该合伙企业为木林森与珠海和谐卓越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谐卓越”）、和谐浩数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义乌市国有资本运营中心共同出资设立。和谐卓越担任和谐明芯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和谐明芯预计将持有上市公司超过 5%的股权，故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拟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方式 

本次交易拟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具体方案尚未确定。 

（三）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明芯光电”）为一家特殊目的公司（SPV），本身并无实际业务，该 SPV 拟

向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的股东购买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

为 LEDVANCE GmbH（一家根据德国法律成立的企业）、LEDVANCE LLC（一

家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企业）（LEDVANCE GmbH 和 LEDVANCE LLC 以下合

称为“LEDVANCE”），LEDVANCE 主营 LED 照明相关业务。 

 

自停牌以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1、公司与标的公司明芯光电股东和谐明芯已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正在

就细化的交易方案进行进一步协商和沟通。 

2、公司目前已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

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并聘请了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

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法律、审

计服务。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正在研究论证、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具体方案。相关尽职调查、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3、各方确认，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 SPV 收购目标公司 LEDVANCE 100%股

权为中国企业收购海外企业的事项，需要商务主管部门、发改委、外汇管理部门

等有权部门的审批和备案，目前交易尚未推进至到有权部门审批的阶段。 

公司承诺争取在 2016 年 8 月 15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或报告书）后申请复牌。 

 



二、停牌前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2016 年 7 月 14 日）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份类型 

1 孙清焕 355,660,700 人民币普通股 

2 

天弘基金－广州农商银行－华鑫国

际信托－华鑫信托·086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4,384,148 人民币普通股 

3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

托－华鑫信托·051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5,173,152 人民币普通股 

4 
中山市小榄镇城建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14,9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5 

华富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

托－华鑫信托·054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4,423,420 人民币普通股 

6 

建信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

托－华鑫信托·087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7,857,908 人民币普通股 

7 中山市榄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7,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聚平

台证券投资基金 
4,631,204 人民币普通股 

9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548,088 人民币普通股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无限售流通股数

量（股） 
股份类型 

1 
中山市小榄镇城建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14,9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

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548,088 人民币普通股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逆向

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44,229 人民币普通股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47,570 人民币普通股 

5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554,243 人民币普通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无限售流通股数

量（股） 
股份类型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

科技 30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408,200 人民币普通股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新价

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74,497 人民币普通股 

8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1,129,600 人民币普通股 

9 王泉生 1,092,819 人民币普通股 

10 马元城 669,896 人民币普通股 

注：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以股东通过各种证券账户（包括股东名下的普通证券账户、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资产管理产品证券账户及其他证券账户等）持有公司股份的合计

数排序。 

 

三、申请延期复牌情况及承诺情况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海外资产，尽职调查所需时间较长，且涉及商务

主管部门、发改委、外汇管理部门等有权部门的审批和备案，目前重组方案还在

进一步论证、完善中，公司股票无法按原定时间 2016 年 8 月 15 日复牌并披露重

组预案。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

司向深交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8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

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加快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承诺争取于2016年9月15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或报告书）。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

牌。若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

股票将于2016年9月15日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并承诺自复



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工

作，并在停牌期间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 《 证 券 日 报 》 、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12 日 


	注：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以股东通过各种证券账户（包括股东名下的普通证券账户、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资产管理产品证券账户及其他证券账户等）持有公司股份的合计数排序。



